
第一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113年度董事會績效評估情形與結果 

壹、為落實公司治理並提升本公司董事會功能，建立績效目標以加強董

事會運作效率， 本公司已訂定「董事會績效評估及薪資報酬辦法」，

規範本公司董事會每年應執行董事會績效評估。 

貳、本公司113年度董事會績效評估情形與結果已提報於114年4月30日本

公司第二十一屆第十九次董事會議。 

參、執行情形: 

一、評估周期及期間: 

本公司董事會每年應依辦法執行董事會績效評估並提報董事會。

二、評估範圍及方式: 

評估範圍 :整體董事會、個別董事會成員、所屬功能性委員會之績效評估。

評估方式 :董事會內部自評、董事會成員自評、功能性委員會自評。 

三、評估程序: 

由董事及董事會所屬功能性委員會相關成員自評，以董事會年度績效考核表

進行。 

四、113年度評估指標: 

 

 

董事會績效評估 

對公司營運之參與程度
提升董事會決策品質 
董事會組成與結構 
董事之選任及持續進修
內部控制 

 

 

董事成員考核自評 

公司目標與任務之掌握
董事職責認知 
對公司營運之參與程度
內部關係經營與溝通 
董事之專業及持續進修
內部控制 

 

 

功能性委員會績效評估 

對公司營運之參與程度
功能性委員會職責認知 
提升功能性委員會決策品質 
功能性委員會組成及成員選任
內部控制 

五、113年度評估結果: 
 

董事會績效評估 評估由董事會議事單位依董事會實際運作狀況 

進行評估，本公司 113 年共召開 6 次董事會， 

全體應出席 78 次，全體董事親自出席 73 次、 

委託出席 5 次，全體董事皆積極參與公司營

運，對於公司運作熟悉且能有效監督公司決策

狀況，評估結果顯示本公司董事會整體運作情

況尚稱完善，符合公司治理精神。 

董事成員考核自評 公司董事對公司目標及董事職責皆能充分了解 

並對公司會計制度、財務狀況、稽核報告、風

險狀況予以了解及監督，自評結果顯示本公司 



 董事對各項考核指標運作之效率與效果均有正 

面評價。 

功能性委員會績效評估 各功能性委員會成員，能明確了解其職權範 
圍，並能充分了解各議案內容後再提報董事會

討論，自評結果顯示本公司各功能性委員會成

員對各項考核指標運作之效率與效果均有正面

評價。 

整體來說，董事會及各功能性委員會運作情形良好，本公司將依據本次績效評估結 

果持續精進董事會職能，以提昇公司治理成效。 



第一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績效評估及薪資報酬辦法 

 
第一條 目的 

依「股票上市或於證券商營業處所買賣公司薪資報酬委員會設置及行使

職權辦法」第 7 條規定，訂定本辦法。 

第二條 政策 

一、董事之績效評估與薪資報酬應參考同業通常水準支給情形，並考量與

個人表現、公司經營績效及未來風險之關連合理性。 

二、不應引導董事為追求薪資報酬而從事逾越公司風險胃納之行為，並

應視狀況定期審視酬金獎勵制度與績效表現，以確保其符合公司之

風險胃納。 

三、董事短期績效發放紅利之比例及變動薪資報酬支付時間應考量行業

特性及公司業務性質予以決定。 

第三條 績效評估範圍及方式 

本公司董事會評估之範圍，包括整體董事會、個別董事成員及功能性委

員會之績效評估。 

評估之方式可包括董事會內部自評、董事成員自評委任外部專業機構、

專家或其他適當方式進行績效評估。 

績效評估之結果應提報董事會，作為檢討及改進之依據。 

第四條 酬金制度 

一、本辦法所稱之董事包括一般董事及依證券交易法規定而設立之獨立董事。 

二、為提供董事合理有效之績效評估及薪資報酬制度，需考量整體薪酬水準

規劃與績效連結之完整性，以及薪酬福利之市場競爭力。 

第五條 酬金結構 

本辦法所稱之董事薪資報酬，為董事服務公司應得之酬金、包含固定報

酬、車馬費、酬勞及各項獎金。 

第六條 酬金標準 

一、固定報酬： 

為董事對公司營運參與程度及貢獻度，除因個案另行評估提議外，每

月應得之酬金。 



二、車馬費： 

為董事參加任何會議、教育訓練或為公司與他人洽商業務所應支領

之費用。 

三、酬勞： 

指本公司「公司章程」第 31 條規定所載之董事酬勞金。 

前述董事酬勞金經董事會決議通過後，按董事席次，董事長得分配

百分之十酬勞金，其餘酬勞金由董事（含獨立董事）平均分配，取

至整數位，餘數分配予董事長。 

四、績效獎金： 

董事長、駐會董事因實際參與營運，每年除核發三個月固定績效獎

金外，得依公司年度整體營運績效核發五個月以內之變動績效獎金。 

第七條 程序 

董事之薪資報酬得依據本辦法相關規定先行核發，嗣後再由薪資報酬委員會評估， 

提報董事會。 

第八條 相關法令規定 

本辦法規定如有未盡事宜，依相關法令規定辦理。 

第九條 核准與修訂 

本辦法經薪資報酬委員會通過後，提請董事會核准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第十條 附則 

本辦法訂定於民國 101 年 3 月 27 日。

第一次修正於民國 102 年 12 月 25 日。 
第二次修正於民國 105 年 3 月 28 日，並自 105 年 6 月 24 日起生效。 

第三次修正於民國 106 年 2 月 24 日。 

第四次修正於民國 110 年 7 月 7 日。 

第五次修正於民國 112 年 8 月 25 日。 

第六次修正於民國 113 年 4 月 30 日。 

第七次修正於民國114年11月11日，並自114年12月1日起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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